
邮箱：hbfzbhbfz@163.com

普法前沿

依法防控 全民参与
迁安积极开展疫情防控法治宣传

河北法制报讯 （聂
建宾）近日，迁安市法宣办
印 发 了《关 于 做 好 新 型 冠
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法治
宣传工作的通知》，要求各
相 关 单 位 按 照“ 谁 执 法 谁
普法”普法责任制要求，积
极落实疫情防控普法宣传
责任，特别是卫生健康局、
市 场 监 管 局 、公 安 局 等 疫
情 防 控 重 点 部 门 ，要 通 过
微信公众号、微博、有线电
视 等 多 样 形 式 ，广 泛 宣 传

《传染病防治法》等相关法
律 法 规 ，营 造 依 法 防 控 的
浓厚氛围。

按 照 通 知 要 求 ，迁 安
市 司 法 局 加 紧 印 制 了 疫
情 防 控 隔 离 、疫 情 防 控 期
间 严 打 20 类 犯 罪 两 个 明
白 纸 4.2 万 份 ，并 发 放 到

全 市 21 个 乡 镇（街 道）的
534 个村及 37 个社区。同
时 ，该 局 还 为 全 市 所 有 社
区 村 庄 赶 制 疫 情 防 控 标
语 577 条 ，悬 挂 在 市 区 主
要 街 道 、入 村 路 口 、社 区
大 门 口 等 醒 目 位 置 。 通
过 广 泛 宣 传 ，确 保 疫 情 防
控 知 识 和 相 关 法 律 法 规
家 喻 户 晓 ，引 导 社 会 公 众
依 法 有 序 参 与 疫 情 防 控 ，
提高疫情防控法治意识和
自我保护能力。

此 外 ，该 局 还 对“ 迁
安 普 法 ”公 众 号 进 行 增 版
扩 容 ，每 天 刊 发 3 至 6 条
疫 情 防 控 相 关 文 章 ，进 一
步 加 强 正 面 宣 传 引 导 ，营
造 全 民 知 法 守 法 的 浓 厚
氛 围 ，积 极 引 导 群众做好
疫情防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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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新冠肺炎
你应该知道的疫情防控法律知识（二）
13.在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

炎期间，经营者违反价格法应承
担哪些法律责任？

《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
定》规 定 ，经 营 者 违 反 价 格 法 第
十 四 条 的 规 定 ，相 互 串 通 ，操 纵
市场价格，造成商品价格较大幅
度 上 涨 的 ，责 令 改 正 ，没 收 违 法
所得，并处违法所得 5 倍以下的
罚款；没有违法所得的，处 10 万
元 以 上 100 万 元 以 下 的 罚 款 ，情
节 较 重 的 处 100 万 元 以 上 500 万
元 以 下 的 罚 款 ；情 节 严 重 的 ，责
令停业整顿，或者由工商行政管
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。

除前款规定情形外，经营者
相 互 串 通 ，操 纵 市 场 价 格 ，损 害
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合法权益
的，依照本规定第四条的规定处
罚。行业协会或者其他单位组织
经营者相互串通，操纵市场价格
的，对经营者依照前两款的规定
处 罚 ；对 行 业 协 会 或 者 其 他 单
位，可以处 50 万元以下的罚款，
情节严重的，由登记管理机关依
法撤销登记、吊销执照。

《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
定》还 规 定 ，经 营 者 违 反 价 格 法
第十四条的规定，有下列推动商
品价格过快、过高上涨行为之一
的，责令改正，没收违法所得，并
处违法所得 5 倍以下的罚款；没
有违法所得的，处 5 万元以上 50
万元以下的罚款，情节较重的处
50 万 元 以 上 300 万 元 以 下 的 罚
款；情节严重的，责令停业整顿，
或者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
业执照：（一）捏造、散布涨价信
息，扰乱市场价格秩序的；（二）
除生产自用外，超出正常的存储
数量或者存储周期，大量囤积市
场供应紧张、价格发生异常波动
的商品，经价格主管部门告诫仍
继续囤积的；（三）利用其他手段
哄 抬 价 格 ，推 动 商 品 价 格 过 快 、
过高上涨的。

行业协会或者为商品交易提
供服务的单位有前款规定的违法
行为的，可以处 50 万元以下的罚
款 ；情 节 严 重 的 ，由 登 记 管 理 机
关依法撤销登记、吊销执照。

前两款规定以外的其他单位
散布虚假涨价信息，扰乱市场价
格秩序，依法应当由其他主管机
关查处的，价格主管部门可以提
出依法处罚的建议，有关主管机
关应当依法处罚。

《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
定》第 十 四 条 规 定 ，经 营 者 拒 绝
按照规定提供价格监督检查所需
资料或者提供虚假资料的，责令
改正，予以警告；逾期不改正的，
可以处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，对直
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
员给予纪律处分。

对于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
法 经 营 行 为 ，依 据 刑 法 ，还 应 追
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。

14.新闻中报道了多例疑似
病患不配合隔离措施，甚至频繁
出入公共场所的情况，这种行为
违法吗？

对 于 已 感 染“ 新 型 冠 状 病
毒”病人以及密切接触者应当无
条件的配合有关组织采取的隔离
治 疗 措 施 ，若 在 隔 离 治 疗 过 程
中 ，以 暴 力 、威 胁 方 法 抗 拒 隔 离
的，可能会违反刑法第二百七十
七条的规定，从而涉嫌妨害公务
罪，最高可判 3 年有期徒刑。

若明知自己已被感染“新型
冠 状 病 毒 ”或 疑 似 病 人 ，在 公 共
场所故意向不特定的人打喷嚏并
故意传播病毒或者通过其他方式
故意投放病毒，致使多人被感染

“新型冠状病毒”的，可能涉嫌违
反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的规定，
从而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
全罪，最高可被判处死刑。

患有突发传染病或者疑似突
发传染病而拒绝接受检疫、强制
隔离或者治疗，过失造成传染病
传 播 ，情 节 严 重 ，危 害 公 共 安 全
的，依照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第
二款的规定，按照过失以危险方
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。

15.拒绝接受检疫、强制隔离
或者治疗的疑似和确诊患者，应
承担什么法律责任？

《关 于 办 理 妨 害 预 防 、控 制
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的刑事案
件 具 体 应 用 法 律 若 干 问 题 的 解
释》规 定 ，故 意 传 播 突 发 传 染 病
病 原 体 ，危 害 公 共 安 全 的 ，依 照
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、第一百一
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，按照以危
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，尚
未造成严重后果的，处三年以上
十 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；致 人 重 伤 、
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
失 的 ，处 十 年 以 上 有 期 徒 刑 、无
期徒刑或者死刑。

患有突发传染病或者疑似突
发传染病而拒绝接受检疫、强制
隔离或者治疗，过失造成传染病
传 播 ，情 节 严 重 ，危 害 公 共 安 全
的，依照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第
二款的规定，按照过失以危险方
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，处三年
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；情节较
轻的，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
拘役。

16.疫情期间散布谣言者需
要承担哪些法律责任？

民事责任：如果散布谣言侵
犯了公民个人的名誉权或者侵犯
了法人的商誉，例如看到某人咳
嗽就捏造其患上新冠肺炎、因某
商铺售罄没买到口罩就散播其囤
积 居 奇 的 不 实 谣 言 ，按 照《民 法

总则》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：“承
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主要有：（一）
停止侵害……（八）赔偿损失……
（十）消 除 影 响 、恢 复 名 誉 ；（十
一）赔礼道歉。法律规定惩罚性
赔偿的，依照其规定。本条规定
的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，可以单
独适用，也可以合并适用。”承担
相应的民事责任。

行 政 责 任 ：散 布 谣 言 ，谎 报
险 情 、疫 情 、警 情 或 者 以 其 他 方
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，一般依
据《治 安 管 理 处 罚 法》第 二 十 五
条的规定，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
拘 留 ，可 以 并 处 五 百 元 以 下 罚
款 ；情 节 较 轻 的 ，处 五 日 以 下 拘
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；造谣和
传谣造成严重后果的，造成公共
秩序严重混乱的，可能构成寻衅
滋事罪。

刑 事 责 任 ：在 疫 情 期 间 ，编
造与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有关
的恐怖信息，或者明知是编造的
此类恐怖信息而故意传播，严重
扰乱社会秩序的，依照刑法第二
百九十一条之一的规定:“……编
造 虚 假 的 险 情 、疫 情 、灾 情 、警
情，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
传 播 ，或 者 明 知 是 上 述 虚 假 信
息，故意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
体 上 传 播 ，严 重 扰 乱 社 会 秩 序
的 ，处 三 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、拘 役
或 者 管 制 ；造 成 严 重 后 果 的 ，处
三 年 以 上 七 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。”
以编造、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
罪定罪处罚。

17. 对疫情期间制售“假口
罩”如何定罪？

根据“两高”《关于办理妨害
预防、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
害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
问题的解释》规定，在疫情期间，
无 良 商 家 生 产 销 售 的“ 假 口 罩 ”
如果属于医用卫生材料范畴，则
生产或者销售明知是用于防治传
染病的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的国
家标准、行业标准的医用卫生材
料，不具有防护、救治功能，足以
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，依照刑法
第 一 百 四 十 五 条 的 规 定 ，以 生
产、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
罪定罪，依法从重处罚。如果生
产 销 售 的“ 假 口 罩 ”不 属 于 医 用
卫生材料，则依据刑法第一百四
十 条 生 产 、销 售 伪 劣 产 品 罪 定
罪，依法从重处罚。

18.在疫情防控中，个人阻碍
疫情防控工作的行为，需承担什
么法律责任？

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第一款
规定：“以暴力、威胁方法阻碍国
家 机 关 工 作 人 员 依 法 执 行 职 务
的，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、
管 制 或 者 罚 金 。”第 三 款 规 定 ：

“ 在 自 然 灾 害 和 突 发 事 件 中 ，以

暴力、威胁方法阻碍红十字会工
作人员依法履行职责的，依照第
一款的规定处罚。”

刑法第三百三十条规定，违
反 传 染 病 防 治 法 的 规 定 ，拒 绝
执 行 卫 生 防 疫 机 构 依 照 传 染 病
防 治 法 提 出 的 预 防 、控 制 措 施
的 ，引 起 甲 类 传 染 病 传 播 或 者
有 传 播 严 重 危 险 的 ，处 三 年 以
下 有 期 徒 刑 或 者 拘 役 ；后 果 特
别 严 重 的 ，处 三 年 以 上 七 年 以
下有期徒刑。

《突 发 事 件 应 对 法》第 六 十
六 条 规 定 ：“ 单 位 或 者 个 人 违 反
本法规定，不服从所在地人民政
府及其有关部门发布的决定、命
令 或 者 不 配 合 其 依 法 采 取 的 措
施 ，构 成 违 反 治 安 管 理 行 为 的 ，
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处罚。”

《治 安 管 理 处 罚 法》第 五 十
条 规 定 ，有 下 列 行 为 之 一 的 ，处
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；情节
严重的，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
留 ，可 以 并 处 五 百 元 以 下 罚 款 ：
拒不执行人民政府在紧急状态情
况 下 依 法 发 布 的 决 定 、命 令 的 ；
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
职务的；阻碍执行紧急任务的消
防车、救护车、工程抢险车、警车
等车辆通行的；强行冲闯公安机
关设置的警戒带、警戒区的。阻
碍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的，从
重处罚。

19.捐赠物资的使用，以下行
为需要承担什么法律责任？

贪 污 、侵 占 用 于 预 防 、控 制
新冠肺炎疫情的款物或者挪用归
个 人 使 用 ，构 成 犯 罪 的 ，可 能 涉
嫌 违 反《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刑 法》
第三百八十二条、第三百八十三
条 、第 二 百 七 十 一 条 、第 三 百 八
十 四 条 、第 二 百 七 十 二 条 的 规
定，触犯“贪污罪”“职务侵占罪”

“挪用公款罪”“挪用资金罪”，最
高判刑死刑。

挪用用于预防、控制新冠肺
炎 疫 情 的 救 灾 、优 抚 、救 济 等 款
物 ，构 成 犯 罪 的 ，对 直 接 责 任 人
员 ，可 能 涉 嫌 违 反《中 华 人 民 共
和国刑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的规
定，触犯“挪用特定款物罪”，最
高判刑七年。

20.《传染病防治法》对单位
和个人接受预防、控制措施的义
务是如何规定的？

根 据《传 染 病 防 治 法》第 十
二条规定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
内的一切单位和个人，必须接受疾
病预防控制机构、医疗机构有关传
染病的调查、检验、采集样本、隔离
治疗等预防、控制措施，如实提供
有关情况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、医
疗机构不得泄露涉及个人隐私的
有关信息、资料。

（省司法厅供稿）
河北法制报讯 （聂

建宾）新 冠 肺 炎 疫 情 发 生
以 来 ，滦 南 县 司 法 局 全 面
动员、全面部署，采取切实
有 效 措 施 ，积 极 开 展 疫 情
防 控 法 治 宣 传 工 作 ，确 保
疫 情 防 控 工 作 有 力 有 序 、
依法科学周密推进。

该局通过滦南县普法
微 信 群 、滦 南 司 法 微 信 公
众 号 发 布 滦 南 政 法 系 统

《关 于 为 疫 情 防 控 和 维 护
社会稳定提供法治保障的
十项措施》《疫情防控法律
知 识 问 答》等 与 疫 情 防 控
相关的法律知识。

该局还印刷了 6000 份
《新 型 冠 状 病 毒 感 染 肺 炎
疫情当前防控工作有关法
律知识问答》，在村（居）、
市场、企业、学校等重点区
域 显 著 位 置 张 贴 ，进 一 步

拓展疫情防控法治宣传教
育 的 覆 盖 面 ，为 打 赢 疫 情
防 控 阻 击 战 营 造 法 治 氛
围 。 同 时 ，该 局 还 充 分 发
挥 人 民 调 解 员 作 用 ，在 解
决群众矛盾纠纷的同时及
时 向 群 众 普 法 ，通 过 讲 解
当前疫情防控相关法律知
识、以案释法等形式，进一
步提升群众对疫情防控相
关法律知识的知晓率。

截 至 目 前 ，该 局 已 在
各村（居）制作悬挂疫情防
控 法 治 宣 传 条 幅 600 余
条。在“今日头条”平台发
布疫情防控工作和疫情防
控 相 关 法 律 知 识 90 多 条
次。其中，《中共滦南县委
政法委、公安局、法院、检
察 院 、司 法 局 致 全 县 人 民
的 公 开 信》阅 读 量 已 超 过
10 万次。

为抗击疫情
筑起法治屏障

滦南县多措施普法

河北法制报讯 （艾
康胜）新冠肺炎疫情防控
工作开展以来，蠡县司法
局充分发挥职能作用，线
上线下一齐发力，扎实开
展疫情防控法治宣传，积
极为依法防控营造良好社
会环境。

该局结合疫情防控工
作 实 际 ，通 过“ 蠡 县 司
法 ”微 信 公 众 号 、今 日 头
条 等 新 媒 体 开 展 线 上 宣
传 ，扩 大 法 治 宣 传 覆 盖
面 。 同 时 ，该 局 还 积 极
开 展 线 下 宣 传 ：出 动 法
治 宣 传 车 深 入 乡 村 、社
区 ，利 用 车 载 音 频 广 泛
宣 传《传 染 病 防 治 法》等
与 疫 情 防 控 有 关 法 律 知
识，提高人民群众的防范
意 识 ；通 过 印 制 、张 贴 、

发 放《传 染 病 防 治 法》和
《关 于 办 理 妨 害 预 防 、控
制 突 发 传 染 病 疫 情 等 灾
害 的 刑 事 案 件 具 体 应 用
法律若干问题》的法治宣
传 明 白 纸 以 及 相 关 法 律
法规的宣传海报，提高人
民群众的法治意识。

此 外 ，该 局 还 通 过 各
司法所微信工作群和政府
信息公开平台发布了《蠡
县 司 法 局 致 全 县 各 级 民
调 组 织 成 员 的 倡 议 书》，
号召全县各级、各类民调
组织成员、村级十户普法
宣传员，充分发挥基层组
织的群防群治作用，在做
好疫情防控的同时，普及
相关法律知识，为打赢疫
情防控阻击战营造良好法
治环境。

疫情防控法治宣传
城乡全覆盖

蠡县司法局线上线下齐发力

河北法制报讯 （戴静芳）为
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
的严峻形势，连日来，邢台市桥西
区司法局加大法治宣传教育力度，
持续开展疫情防控知识和相关法
律法规政策宣传。

该局通过网络新媒体平台，广

泛宣传疫情防控知识，并印制发放
了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紧急状态法
律宣传明白卡》《重大突发公共卫
生事件一级响应明白纸》和《新型
冠状病毒肺炎防控中的十点法律
知识》20000 余份，引导社会民众增
强疫情防控意识、法治意识，认真

做 好 自 身 防 护 ，遵 守 相 关 法 律 法
规，自觉配合有关部门做好疫情防
控工作，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营
造 法 治 氛 围 、提 供 法 治 保 障 。 同
时，该局还倡导广大群众注意甄别
网络信息真假，做到不信谣、不传
谣、不造谣，做知法、懂法、守法的

好公民。
此外，该局领导干部在参与疫

情防控工作的同时，利用各种手段
加强卫生防疫法律知识宣传，提高
辖区群众自我防范意识，增强依法
处理疫情的理念，为打赢疫情防控
阻击战提供各种法律服务。

河北法制报讯 （苗国喜）新
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，滦州市司
法 局 充 分 发 挥 法 治 宣 传 职 能 作
用 ，通 过 张 贴 法 治 宣 传 海 报 、利
用“两微一端”普法、农村大喇叭
广播等形式，积极开展疫情防控
法治宣传活动，为疫情防控送上

“法治 N95”。
该局普法依法治理科工作人

员将《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
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
罪的意见》以及警言警句进行整
理，以宣传海报的形式张贴在超
市、药店、村（居）出入口、主街道
等 醒 目 位 置 ，既 宣 传 教 育 ，也 警
示告知。截至目前，共张贴法治
宣传海报 1600 余张。

为避免“面对面”普法，减少
人 员 接 触 ，该 局 充 分 利 用“ 两 微
一 端 ”等 新 媒 体 平 台 进 行 普 法 ，
将 精 编 的《传 染 病 防 治 法》等 与
疫情防控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知
识及时推送给干部群众。截至目
前，“两微一端”发布信息的阅读
人数达 2600 余人次。

此 外 ，滦 州 市司法局还安排
部署基层司法所工作人员，指导村
（居）委会将依法防控知识，与党和
国家的决策部署相结合，用简洁明
了的语言，通过大喇叭广播的形式
传递出去，让群众自觉遵守法律
法规，服从配合防控举措。

图为工作人员在超市门口张
贴法治宣传海报。

河北法制报讯 (李彬
彬 王文兰)自新冠肺炎疫
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，永清
县法宣办、县司法局在“法
治永清”公众号和“永清普
法”今日头条号推送疫情防
控相关法律法规文章 70 余
篇 ，宣 传《传 染 病 防 治 法》

《突发事件应对法》等法律
法规，取得了显著成效。

该局邀请律师录制疫
情防控普法视频，已在“法
治永清”公众号推送 10 期，
部 分 视 频 在 永 清 微 生 活 、
永 清 发 布 、永 清 电 视 台 公
众 号 推 送 ，通 过 生 动 、活
泼 、接 地 气 的 在 线 宣 传 产

品 ，满 足 群 众 疫 情 防 控 期
间的法律需求。

该 局 还 印 制 了《新 型
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法
律知识》宣传页，借助深入
基 层 开 展 疫 情 防 控 的 时
机 ，广 泛 发 动 县、乡、村 奋
战在疫情防控一线的普法
宣 传 人 员 ，通 过 发 放 普 法
宣 传 单 、在 重 点 区 域 悬 挂
横幅、播放防控普法知识、
以案释法宣传涉及抗击疫
情 法 律 问 题 等 方 式 ，进 一
步提升防控疫情宣传教育
的 渗 透 力 ，引 导 广 大 人 民
群众依法支持和配合疫情
防控工作。

疫情防控法律宣传接地气
永清县法宣办、司法局多种平台并用

滦州市司法局多措并举开展法治宣传

为疫情防控送上“法治N95”

邢台市桥西区司法局积极开展法治宣传

增强群众疫情防控法律意识


